【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第3屆第1次臨時會議委員發言摘要】
討論提案
案由：「有關苗栗縣4個月大男嬰疑似遭兒虐致死一案，檢察官偵辦6歲以下兒童死亡案件，宜先行調查彙整相關資訊，提供法醫參酌，再進行遺體相驗，提請討論。」
(1) 劉委員淑瓊：
1、 本案關鍵點在於醫療端已判斷為兒虐案件，但相關網絡單位未即時接收到該訊息，致檢察官進行遺體相驗時未能確切掌握該重要資訊。鑑於醫療單位受理疑似重大兒虐案件驗傷診療後至完成製作相關報告書需一段時間，所以是類案件仍需由檢察官主動啟動指揮偵辦，於相驗前積極收集資訊或召集相關人員到場，儘可能掌握完整訊息。
2、 另建議法務部可將目前已建立或進行試辦轄內重大兒虐案件檢察官及早介入啟動指揮偵辦之地檢署相關執行經驗，提供其他地檢署觀摩學習。
(2) 呂委員立：
1、 肯定各單位針對該類案件已著手處理，惟仍缺乏整合性，建議邀集各專業領域代表開會研商，建立更細緻的處理流程。
2、 有關醫院製作疑似兒少保護事件綜合評估報告，因須詳細撰寫以供後續調查偵辦，確實需要一定時間，建議醫療單位與各網絡間可建立快速諮詢機制，先行以口頭說明或提供較簡易之書面資料說明個案狀況。
3、 另醫療單位對於所通報個案之後續處理等相關資訊其實不清楚，期待未來警政、衛政、社政等體系能建立一個跨網絡串聯的資訊溝通平台。
(3) 蔡副召集人碧仲（李檢察官翠玲代）：
1、 本部106年於高檢署婦幼保護督導會報已決議建置兒虐案件處理流程，惟其前提是地方政府相關警政、衛生醫療及社政單位的服務資訊與聯繫機制已完備，考量各地方政府資源配置不同，目前尚在盤點各縣市相關資源條件等是否完備，未來將賡續於高檢署婦幼保護督導會報持續討論。
2、 有關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縣及高雄市等，其警政、社政及衛政等網絡聯繫密切，利於檢察官在進行相驗時掌握完整資訊。惟目前多數縣市之網絡聯繫整合機制尚待強化，同意相關單位透過召開會議研商，建立細部處理流程，以利各地方資源、資訊的整合。
3、 有關司法相驗程序為司法警察報請檢察官進行相驗時，檢察官須當天立即到場，並指揮法醫師進行遺體相驗，除非有明確非病死的證據，否則檢察官須當場核發相驗證明書。倘與案件有關可疑非病死的訊息無法被檢察官及時接收到，法醫當下僅能就醫療上的病症進行判定。所以針對6歲以下的兒童屍體相驗，為了讓檢察機關能掌握更完整的個案病史、家暴史及其他重要資訊，本部刻正研擬6歲以下相驗屍體證明書等相關表單，供檢察機關進而判斷是否應進行複驗或解剖。
(4) 許委員福生：
檢察官對於掌握完整的個案資訊責無旁貸，應利用各種方法主動收集訊息，例如可加強檢察官移動前往勘驗屍體路程中可即時查詢相關案件資訊的功能。
(5) 紀委員惠容：
建議針對處理是類案件的標準作業流程，再召開細部溝通會議。

案由：「地方政府及中央均會定期針對重大案件進行檢討會議，為檢視後續成效，建請定期整理年度執行成果及成效報告，如每年第一季委員會議中報告前一年度評估報告，委員接受後，公開無個資揭露以外之資訊，以提供委員及民間機構監督之管道，以貫徹公私協力並強化政府貫徹兒少保護之責信。」
(1) 劉委員淑瓊：
重大兒虐案件檢討結果的功能除回應社會責信，另更重要的是除錯與學習，除藉以檢視修訂內部流程，亦可將該案件經驗提供給其他縣市學習，避免重蹈覆轍，建議將去辨識的案例檢討結果於兒保網絡系統中流通，供相關人員同步學習；另應公布兒童的死亡檢視結果，促使社會大眾瞭解兒童死亡原因，以及如何預防再次發生。
(2) 呂委員立：
針對重大兒虐檢討結果得以發揮後續的學習效應，可參考醫策會案例學習制度，另建議可再強化內部跨網絡、跨專業相互學習、分享的管道，除促進內部經驗的流通，亦可增進警政、衛政、社政等網絡間的相互瞭解。

案由：「有關罹患精神疾病之加害人因家暴等罪服刑出監後之安置處遇    
      一案，提請討論。」
(1)  林委員明傑：
1、 本案既經法院裁定應接受監護處分，其判決書應有載明該加害人罹患精神疾病等情形，因此在入監服刑期間即應主動安排接受精神治療，而非依個案個人主觀認為不需治療即未提供。
2、 法官既然已裁定監護處分，執行檢察官應儘量找到安置的醫療院所，如皆無醫院願意收容安置，亦應找出其他解決方案，如協調公立醫院配合政策執行，不應交由家屬自行承擔。
3、 [bookmark: _GoBack]我國目前只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有規定於加害人刑期屆滿前，經評估認有再犯危險者可命其另入處所施以強制治療，惟基於家暴加害人倘屬高再犯危險者，可能對其家人造成生命危害，建議未來可參考德國針對是類對象建立強制收容制度，並修法建立家暴受刑人出監前的再犯風險評估及相應處遇計畫。
(2) 呂委員立：
醫院幫忙國家收置是類高再犯風險對象，而健保署依醫院收容一般對象之收費標準進行經費核刪實在不合理，建議思考如何讓這些特約醫療機構願意繼續收置，例如經費部分是否可編列其他預算進行補助等。
(3) 許委員福生：
針對法院已裁決的保安處分，因為醫療機構基於醫療費用等因素不願進行收置，致檢察官無法執行處分的困境，未來將會是社會安全網的一大漏洞。

